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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中旗2024年推进牧区高质量发展解决草原过牧
问题系列政策之一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2024年推进牧区高质量发展
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系列政策之一》的通知

各苏木镇（中心、公司）、旗直（驻旗）各相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考察巴彦淖尔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84号）、《乌拉特中旗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的通知（乌中党发〔2024〕5号）文件要求，经旗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乌拉特中旗2024年推进牧区高质量发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系列政策之一》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5月9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考察巴彦淖尔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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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事”，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发展，探索新质生产力，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84号）、《乌拉特中旗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的通知（乌中党发〔2024〕5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如下政策：
一、牲畜出栏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乌拉特中旗温更镇、呼勒斯太苏木、巴音乌兰苏木、川井苏木、甘其毛都镇、新忽热苏木、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天然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生产并履行草畜平衡责任的牧户。
（二）补贴标准
参照牲畜市场价格标准，在本政策印发之日起至2024年7月1日期间，按照出栏羔羊（12月龄内）80元/只、成年羊150元/只、大畜600元/头（匹、峰）的标准给予补贴。每户出栏小畜最高补贴5000元，出栏大畜最高补贴1万元。 
（三）资金发放程序
1.由牧民向本苏木镇（中心）提出申请；苏木镇（中心）组织嘎查、执法人员、网格员实地核实，由主要领导、执法人员、嘎查、牧户四方签字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发放。
2.财政局将补贴资金分批次拨付到苏木镇（中心），苏木镇（中心）负责发放到牧户。
二、饲草料补贴
（一）补贴对象
对温更镇、呼勒斯太苏木、巴音乌兰苏木、川井苏木、甘其毛都镇、新忽热苏木超载牲畜采取集中舍饲养殖（规模3000个羊单位以上）并签订托管协议的经营主体。
（二）补贴标准
按照牲畜每日饲草（料）用量核定总量（最长补贴时间90天）（见附件2），可享受饲草补贴180元/吨、饲料补贴200元/吨。 
（三）补贴资金发放程序
1.由经营主体向本苏木镇提出饲草料需求申请，苏木镇实地核实、登记造册，由主要领导、执法人员、嘎查、经营主体四方签字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发放。
2.财政局将补贴资金分批次拨付到苏木镇，苏木镇负责发放到经营主体。
三、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资金保障
财政局负责牲畜出栏补贴资金及饲草（料）补贴资金需求筹集工作，并制定资金发放管理办法。
（二）组织保障
1.各相关苏木镇根据本方案，结合实际情况精准、科学、合理推动牲畜出栏及集中饲养工作，做到公平公正、不发生社会舆情。做好对申请资金主体严格审核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情况发生。
2.林业和草原局要做好超载草原的植被恢复形势分析及草原执法监管工作。
3.农牧和科技局要会同相关苏木镇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流通环节监管工作，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做好饲草料需求、质量监测及牲畜出栏统筹工作。5月10日前，各苏木镇将选定的闲置、半闲置集中养殖场修缮需求报农牧和科技局备案，农牧和科技局负责统筹资金维修。
4.农牧和科技局、林业和草原局、民委、水利局负责暖棚、储草棚、遮阳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争取及组织实施。
5.各苏木镇5月10日前将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报政府办，由政府办将实施任务分解到各相关单位落实。
6.相关部门为鸿景农投公司配套相关项目，建设旗级大型饲草料储备库、饲草料生产厂，进一步保障全旗饲草料供给。
7.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方案》要求职能职责做好履职工作。
（三）加强督导问责
财政局牵头，成立由旗纪委监委、审计局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加强跟踪监督，确保资金合法合规使用。对主体责任、监督监管责任、协调配合责任不落实、不担当，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相互推诿扯皮、履职尽责不到位等问题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问责。
（四）加大宣传引导
宣传部、林业和草原局、农牧和科技局、各相关苏木镇要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避免负面舆论发生，及时跟踪报道工作进展情况，增强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做好与上级紧密对接，及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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